
1 

臺北市信義區 106年 2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06年 2月 1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0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701會議室 

三、主    席：游區長竹萍 

四、區政督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章法琪 

五、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(後附) 

六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七、檢討 106年 1月份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編 

號 

提案

日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 

案        由 

 

  

前次 

裁示 

答覆機關 

日期文號及處裡情形 

處 

理 

等 

級 

主  席   

裁  示 

106 

01 

01 

106 

01 

 

景

聯 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將吳興街

94 巷空地再利

用。 

請建管處儘

速處理。 
建管處: 
106 年 2 月 6 日北市都建違字第

10635898200 號函:有關景聯里辦

公處提案編號 1060101：「本里吳

興街 94巷 7號旁廢棄空地房舍未

拆除....」，有關反映案址涉違建

一節，查案址 1樓旁鐵皮棚架前經

105 年 11 月 30 日北市都建字第

10561332600 號函以新違建查報

在案，並由本處違建科第五拆除

區隊列管持續聯繫違建人改善拆

除，另反映案址髒亂一節，非屬本

處權管，建請洽詢環保局協助處

理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本案訂於 3月 6日強制拆除。 

B 本 案 繼 續

列管。 

106 

01 

02 

106 

01 

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大巨蛋工地十

數隻野狗已經

危害文創園區

及社區 

請動保處先

以誘捕籠方

式處理，另本

所擬函請都

發局、鐵路局

針對大巨蛋、

鐵路局房舍

做好環境管

理。 

 

 

 

動保處: 

106 年 1 月 26 日動保救字第

10630130600 號函:有關新仁里吳

里長建德提案大巨蛋工地周邊野

犬群聚問題，本處於 105年 12月

22日至 106年 1月 18日間共執行

11場次捕犬，並於 106年 1月 11

日及 1月 16日至大巨蛋工地週邊

執行精確捕捉查訪紀錄，惟上述

日期中只有 1月 11日晚間發現野

犬出沒。因該犬群警覺性高、以組

織配合方式活動，若有人捕捉驅

B 1. 狗 洞 部

分請動保

處協助處

理。 

2. 里 辦 公

處表示圍

籬倒塌導

致野狗亂

竄，本所擬

函請松菸

限期改善，

並副知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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趕則快速躲入大巨蛋工地內，松

山文創園區管理單位已於 106 年

1 月 18 日表示可配合本處放置犬

誘捕籠，待農曆年後本處將設置

誘捕籠於文創園區與大巨蛋工地

接壤處，以期儘速捕獲犬隻，解決

該區野犬群聚問題。 

臺灣鐵路管理局: 

106 年 2 月 9 日鐵企地字第

1060003257 號函本局已完成臺北

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-25 地

號空地及周邊房舍環境清理工

程，並移除民眾飼餵流浪動物之

容器、飼料(檢送本案環境清理

前、後之照片)。 

動保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2/6已裝設 2個誘捕籠。 

里辦公處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

報):誘捕屬較消極的方法，請其

他相關土地權管單位針對本案提

出改善方法(ex:如何填補狗洞)。

另，野狗亂竄因圍籬倒塌所致(會

上提供照片供參)。 

臺鐵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報):

圍籬倒塌係屬松菸權責。 

辦公處及

臺鐵。 

 

106 

01 

03 

106 

01 

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忠孝東路 4 段

565號揚昇忠孝

大樓發電機發

出柴油廢氣味

道並由水溝蓋

冒出濃煙，影響

基隆路 1段 190

巷 13號鄰房。 

請環保局儘

快督促該大

樓限期改善，

並將改善結

果函復本所

及里辦公處。 

環保局: 

106 年 1 月 25 日北市環稽字第

10630147600 號函:經查該大樓管

理委員會將於 106 年農曆新年後

召開會議規劃改善事宜，並評估

增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或將管線

排放口遷移至頂樓排放，後續將

持續追蹤改善期程。 

環保局: 

106 年 2 月 13 日北市環稽二中字

第 10630238500 號函:本大隊於

106年 2月 7日 14時 35分再次派

員前往，查時會同該大樓管委會

主任表示已決議停用原設於地下

一樓之緊急發電機，改為與同大

樓七樓公司共用設於頂樓之緊急

發電機，並將於 105 年 2 月底前

完成緊急發電之線路遷移，故本

案將持續追蹤觀察，若近期民眾

無再反映，建議予以解除列管。 

環保局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B 本 案 繼 續

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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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):本局持續追蹤。 

106 

01 

04 

106 

01 

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位於本里基隆

路 1 段 52 號台

泥公司之混凝

土車每天進出，

造成路面破損

嚴重。基隆路 1

段雙號邊，請修

復。 

請都發局檢討

傳統工業與時

尚百貨商場相

鄰的困擾問題 

本案請新工

處加強巡檢。 
都發局: 

106 年 1 月 13 日北市都秘字第

10630381000 號函: 一、查案址

(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52 號)係屬

「第三種工業區」，得允許作「第

54 組：公害較重之工業(十一)拌

混凝土製造業」，業於 45年劃設為

工業區迄今，現況為台灣水泥公

司預拌混凝土廠使用，且台泥公

司並無搬遷計畫，故案址無變更

都市計畫之規劃。二、另查案址東

側隔環東大道與第二種商業區相

鄰、北側隔市民大道五段與第三

之一種住宅區(特)相鄰、西側隔

東興路與台北機場相鄰未來將規

劃為鐵道博物館，未有鄰接時尚

百貨之情事。三、至有關台泥混凝

土車進出造成路面破損一節，應

由新工處未來施工時加強道路鋪

面可承受之重量，避免損及用路

人之安全。 

新工處:  

106 年 2 月 3 日北市工新養字第

10630893900 號 函 : 提 案 編 號

1060104「新仁里基隆路 1段 52號

台泥公司之混凝土車每天進出，

造成路面破損嚴重」案，本處已於

106 年 1 月 17 日進場將基隆路 1

段 52號旁之場鑄溝蓋修繕完妥，

嗣後將針對該處路段加強巡檢維

護，以確保用路人權益。 

新工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持續加強巡檢。 

都發局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台泥公司目前尚無搬遷計

畫，故本案無變更都市計畫之規

劃。  

B 請 都 發 局

函復本所

使用分區

變更之相

關規定或

案例，以利

里辦公處

據以向里

民說明。 

106 

01 

05 

106 

01 

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信義區夜店林

立，半夜超跑影

響住家安寧，建

請市府在基隆

路一段車行地

下道(雙向)裝

設測速照相機，

本案請信義

分局處理。 
信義分局: 

106 年 1 月 13 日北市警信分交字

第 10630024600 號會勘通知:106

年 1 月 17 日上午 11 時辦理現場

會勘。 

信義分局: 

106 年 1 月 18 日北市警信分交字

A 交 大 評 估

無裝設可

行性，本案

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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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茲嚇阻，並加

強稽查排氣噪

音，以維護住家

品質。 

第 10630147000號函:(一)請臺北

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評估

裝設測速照相機可行性，另於雙

向路段裝設測速警告牌面。(二)

請信義分局交通分隊於深夜設置

攔檢點，攔查違規噪音車輛，移請

環保局辦理檢測。 

信義分局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

報):交通警察大隊函文會上已轉

交里辦公處。 

106 

01 

06 

106 

01 

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忠孝東路 4 段

553巷全巷路面

龜裂破損，建請

銑刨重鋪。 

本案請新工

處處理。 
新工處: 

106 年 2 月 3 日北市工新養字第

10630893900 號 函 : 提 案 編 號

1060106「新仁里忠孝東路 4段 553

巷全巷路面龜裂破損，建請銑刨

重鋪」案，本處預計於 106年 2月

中旬辦理現場會勘，評估路面更

新事宜。 

新工處: 

106 年 2 月 9 日北市工新維字第

10631024200號開會通知:106年 2

月 14 日下午 2 時 30 分辦理現場

會勘。 

新工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今年先更新案址後半段路

段，前半段路段預計納入 107年度

預算辦理。 

里辦公處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

報):建請全路段重鋪。 

B 本 案 繼 續

列管。 

106 

01 

臨 

1 

106 

01 

 

安

康

里

辦

公

處 

信義路 5 段捷

運象山站 3 號

出口行人專用

道違規停放市

民自行車。 

里辦公處建

議是否可加

設 ubike 車

位，以防止綠

地遭違停，請

公園處會後

研議後函復

本所。 

公園處: 

106 年 2 月 2 日北市工公護字第

10630413400 號函:1.本處將派駐

駐衛警隊於每日上午上班時段站

崗勸導民眾勿違停繳腳踏車。2.

將於適當處標示「本處屬公園綠

地禁止停放車輛」。3.另再與交通

局協商於附近適當地點闢建腳踏

車停放區，以供轉乘捷運民眾放

置腳踏車。 

公園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本處已派駐衛警隊定時巡

邏。 

交通局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

報):本案若確定要增設 ubike 車

位，期程預計下半年度辦理。 

B 請 公 園 處

持續派員

巡邏勸導；

另請交通

局會後跟

里辦公處

聯繫確認

ubike增設

的位置、量

數及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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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次會議提案決議事項： 

編 

 

 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 

案        由 

 

  

說          明 辦     法 

(局處於會中提出之辦法) 

主  席  

 裁  示 

106 

02 

01 

松

隆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臺北自來

水事業處全面

處理及汰換福

德街 51 巷及

89 巷等區域自

來水管，以解

決自來水漏水

問題，避免水

資源浪費。 

本里福德街51巷及89

巷等區域里民迭次向

里長反映指首揭 2 地

區自來水漏水情況嚴

重，致用戶水費暴增，

且形成水資源浪費。 

自來水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

本處現勘後發現水表指針持續跳動，疑

似表後地下暗管有漏水，要請住戶找水

電工來處理。 

里辦公處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報): 

本案非一兩戶之情況，是某路段里民皆

反映水費暴增，建請自來水處辦理會勘

向里民說明。 

請自來水一週內

辦理會勘向里民

說明。 

106 

02 

02 

松

隆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臺北市工

務局衛生下水

道工程處將福

德街 1號至 13

號 及 松 山 路

639 號至 643

號 等 附 近 地

區，納入推動

污水下水道系

統建設，改善

地 區 生 活 環

境。 

本里福德街 1 號至 13

號及松山路 639 號至

643 號等附近地區里

民，向里長反映該區

域尚未納入污水下水

道系統建設，居住環

境衛生不佳，建請臺

北市工務局衛生下水

道工程處速推動污水

下水道系統建設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

建請衛工處推動案址汙水下水道系統建

設，案址路段之後捷運要施工，請衛工處

評估是否可以一起推動。 

 

針對里辦公處意

見，請衛工處一

週內函復本所及

里辦公處。 

106 

02 

03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臺鐵台北機廠

古蹟風災損壞

屋頂，至今未

妥善修補，未

善盡管理人義

務 

 臺鐵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報):2/3已

辦理會勘，2/14 已編好預算，後續俟招

標完成後再函復公所辦理情形。 

文化部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里

辦公處提供的 2 張照片皆為台北機廠權

管。 

請臺鐵台北機廠

一週內函復本所

案址古蹟的處理

期 程 及 預 算 編

列。 

九、臨時提案：無 

十、檢討歷次案件： 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案  

由 

區公所函轉

情形 

機關答覆 

日期文號 
執行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05 

12 

01 

 

景

勤 

里

辦

公

處 

里 內 吳 興 街

156巷 25弄 5-

1 號之防火巷

道因里民私自

裝鐵門，導致

無人可通行，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106 年 1 月

16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7064340

0號函 

 

建管處: 

本市信義區 156巷 25弄 5-1號防火巷裝設

鐵門一案，經調閱使照圖，該址應位於法定

空地，非屬防火巷，另經派員至現場勘查，

現況材質老舊且無施工情事，本處業依「臺

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」第 33條規定拍照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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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防火巷道

應保持暢通，

以防公共安全

意外發生，敬

請權責單位作

確認。 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 

106年 2月 7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38150

0 號開會通

知 

106 年 2 月

1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6304564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6 年 2 月

14 日北市都

建 查 字 第

1064601450

0號函 

存證辦理，倘有新事證再依規定辦理。 

信義區公所: 

106年 2月 13日上午 10時 00分辦理現場

會勘。 

 

 

 

信義區公所: 

與會單位意見: 

1.景勤里辦公處:(1)兩案址皆為法定空

地，建管處以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 7

條及第 33條予以結案，里辦公處認為建管

處草率結案，與法不合:第一案法定空地應

保留一定比例面積且不能由私人獨自佔有

上鎖，以維公共安全；第二案建管處以案址

航照圖模糊不清予以結案，里辦公處認為

不合理，應由所有權人提出市府合法證明

資料。另，里辦公處認為法定空地遭人為侵

占恐影響救災，為確保里民生命、身體、財

產之安全，請建管處應比照市政座談會市

長裁示，2 週內予以查報執行拆除。(2)有

違反公共安全，請市府儘速拆除。 

2.消防局:有關法定空地上之違建，請建管

處依權責卓處；旨案當救災時搜救人員需

時間使用破壞器材進入該空間。 

3.建管處違建科:本科依據臺北市違章建

築處理規則第 7條辦理。 

4.建管處查報隊:本隊依據臺北市違章建

築處理規則第 14條及第 33條辦理。 

會勘結論:請建管處查報隊於文到三日內

請吳興街 156巷 25弄 5號所有權人及吳興

街 156巷 25弄 5-1號所有權人提出市府合

法證明資料。 

建管處: 

案件編號 1051201：本市信義區吳興街 156

巷 25弄 5-1號防火巷裝設鐵門一案，經調

閱使照圖，該址應位於法定空地，非屬防火

巷，另經派員至現場勘查，現況材質老舊且

無施工情事，本處業依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

理規則」第 33條規定拍照存證辦理，倘有

新事證再依規定處理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里

辦公處意見如 106年 2月 13日會勘當日意

見，不接受建管處予以結案之法條(第 33

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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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

12 

臨 

1 

 

景

勤 

里

辦

公

處 

信安街 95巷 1

號 7 樓住戶，

違 法 侵 占 3

號、5號公共頂

樓空間多年，

經 1號、3號、

5 號住戶多次

陳情:該棟頂

樓係屬逃生公

共空間，非 1

號 7 樓住戶私

人所有，為顧

及 3 棟 21 戶

住戶的安全，

懇請權責單位

查處，將頂樓

的使用權利歸

還 21戶住戶，

以確保頂樓的

進出安全及逃

生通道暢通。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6 年 1 月

16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7064340

0號函 

106年 2月 6

日北市都建

違 字 第

1063589820

0號函 

建管處: 

本市信義區信安街 95巷 1號 7樓頂樓違建

乙案，經查現場有新違建情事違反規定，本

處已完成查報作業程序，俟行政送達程序

完成後，依法處理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編號 10512 臨 1：

「信安街 95巷 1號 7樓，違建侵占 3號、

5號公共頂樓空間....」，查案址 7樓頂（棚

架）前經 106 年 1 月 9 日北市都建字第

10631013200號函以新違建查報在案，惟尚

未完成行政送達程序，俟送達完成即依規

定處理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剛完

成送達程序，拆除大隊訂於 3月 31日執行

拆除。 

 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
105 

11 

03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臺北機廠由於

廠 內 樹 木 茂

盛，枝葉伸出

牆外，影響行

車視線，應定

期修剪；廠區

外雜草叢生，

堆 放 雜 物 垃

圾，周邊環境

髒亂，請臺北

機廠內外定期

消毒除蟲，以

維護周邊環境

衛生。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 

 

 

 

 

106年 1月 4

日北廠總字

第

1050005783

號函 

鐵路管理局(105年 12 月 21日市容會報):

案由所提之垃圾、雜草本廠已處理完畢，也

已排定消毒期程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廠

內樹木尚未剷除。 

臺鐵臺北機廠: 

檢送環境維護辦理情形照片(如附件)。 

 

 

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請

新工處函文臺北機廠該樹木竄根損害人行

道，請臺北機廠儘速處理；另請建管處函文

臺北機廠儘快處理其圍牆上快頹傾的房

屋，以維用路人安全。 

B 1.請臺鐵臺

北機廠函復

本所移除案

址樹木的預

算及時間。 

2. 請 新 工

處、建管處

依據里辦公

處 意 見 辦

理。 

105 

11 

04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忠孝東路 4 段

553 巷 32 弄 3

號附近巷道洩

水坡度不良，

積水長青苔，

造 成 民 眾 滑

倒，建請整平

美化止滑並調

整洩水坡度。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7 日北市工

衛 維 字 第

1053602340

0號函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30 日北市工

衛 維 字 第

衛工處: 

本案本處已於 11中旬會同里長現場勘查，

後巷美化工程納入 106 年度預算辦理，並

請里辦公處協助取得住戶同意書，施工前

會再跟里長確認。 

衛工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已納入 106年度後巷綠美化工程。 

衛工處: 

105 年 12 月 7 日北市工衛維字第 

10536023400 號函:本案本處已於 11 月中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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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3633440

0號函 

 

 

 

106 年 1 月

24 日北市工

衛 維 字 第

1063048860

0號函 

旬會同里長現場勘查，後巷美化工程納入

106 年度預算辦理，並請里辦公處協助取

得住戶同意書，施工前會再跟里長確認。

105 年 12 月 21 日市容會報:本處已納入

106 年度後巷綠美化工程。 

衛工處: 

本處納入 106 年度後巷美化工程，於 106

年 6月底前完成。 

105 

11 

05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遠雄大巨蛋工

地 外 人 行 道

（忠孝東路、

光復南路側均

有）低窪積水，

請改善。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18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7169360

0 號開會通

知單 

105 年 12 月

7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719988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30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7291040

0 號開會通

知單 

106年 1月 3

日北市工新

養 字 第

1057277900

0號函 

 

 

106 年 1 月

新工處: 

105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3 時 0 分辦理現場

會勘。 

 

 

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1105「遠雄大巨蛋工地外人行

道（忠孝東路、光復南路側）低窪積水」案，

本處已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辦理會勘研議

改善方式，會勘結論分述如下：１、有關忠

孝東路 4 段與逸仙路 T 字路口處避車彎內

積水情形，已要求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

於 105年 12月 16日前以水泥加鋪方式(施

作小型洩水坡)改善。２、有關忠孝東路 4

段一側之人行連通道積水情形(大巨蛋工

地 3號大門至 4號大門間)，已要求遠雄營

造股份有限公司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前先

行施作導水溝槽改善，俟後依改善狀況良

好與否再行研議其它改善方式。 

新工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會後

再跟里辦公處協調溝通。 

新工處: 

106年 1月 6日上午 10時 0分辦理現場會

勘。 

 

 

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1105「遠雄大巨蛋工地外人行

道（忠孝東路、光復南路側）低窪積水」案，

本處預計於 106 年 1 月 6 日會同本市新仁

里辦公處與遠雄營造辦理現場會勘，針對

忠孝東路4段一側之人行連通道積水情形，

協調研議改善方式。 

新工處: 

B 1.請新工處

一週內函復

本所改善情

形。 

2.本案繼續

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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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6305162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年 2月 3

日北市工新

養 字 第

1063089390

0號函 

會勘結論:有關忠孝東路 4 段一側之人行

連通道積水情形(大巨蛋工區 2 號門至 3 

號門間)，請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 

年 1 月 23 日前，將人行連通道路面以水

泥加鋪方式鋪設平整並施作一導水溝槽以

利排水(詳附件說明)，確保用路人通行權

益；後續觀察其改善情形再行研議改善方

式。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1105「遠雄大巨蛋工地外人行

道（忠孝東路、光復南路側）低窪積水」案，

本處於 106年 1月 24日至現場複勘，查該

處人行連通道路面已由遠雄營造施作水泥

鋪設平整完妥，後續觀察其改善情形再行

與里辦公處研議改善方式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案

址仍有積水情形，請新工處秉持專業處理。 

105 

11 

06 

新

仁

里

辦

公

處 

位於松山文創

園區之大巨蛋

假植區積水嚴

重，應定期除

草、除蟲，以維

護環境衛生。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 體育局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本局

持續定期追蹤。 

體育局(106 年 1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遠雄

今年已不再認養假植區，本局年後將邀請

文化局、公園處及遠雄共同會勘釐清維管

責任。 

體育局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本局

已函文給遠雄，俟遠雄回復其維管意願，若

其仍不願意維管，本局擇期再辦理會勘。 

B 1.請體育局

3 月 5 日前

辦理會勘。 

2.本案繼續

列管。 

105 

09 

02 

景

勤 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權責單位

執行改善吳興

街 170 巷 1 弄

1 號後方屋頂

上方所架設的

圓形水塔，確

保里民行走的

安全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105 年 10 月

17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695924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1 月

4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902：「...吳興

街 170 巷 1 弄 1 號後方屋頂上方所設的圓

形水塔...」一節，查案址前經 105年 9月

26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268300 號函以新

違建查報在案，惟尚未完成行政送達程序，

故本案交由本處第五拆除區隊列管，俟送

達完成即依規定處理。 

建管處(105年 10月 19日市容會報):本案

尚未完成行政送達程序，俟送達完成即依

規定處理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902：「...吳興

街 170 巷 1 弄 1 號後方屋頂上方所設的圓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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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698383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9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703036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6年 1月 6

日北市都建

違 字 第

105706435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年 2月 6

日北市都建

違 字 第

1063589820

0號函 

形水塔...」一節，查案址前經 105年 9月

26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268300 號函以新

違建查報在案，惟違建人表示對於查報內

容尚有疑義，陳情臺北市議會訂於 105 年

11 月 28 日召開協調會，本案俟會議釐清

說明後當依規定辦理。 

建管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本案

經 105年 9月 26日查報在案，惟違建人表

示對於查報內容尚有疑義，陳情臺北市議

會訂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召開協調會，本

案俟會議釐清說明後當依規定辦理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902：「...吳興

街 170 巷 1 弄 1 號後方屋頂上方所設的圓

形水塔...」一節，查案址前經 105年 9月

26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268300 號函以新

違建查報在案，惟違建人表示對於查報內

容尚有疑義，陳情臺北市議會於 105 年 11

月 28日召開協調會，本案俟結論到處後當

依規定辦理。 

建管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行為

人需要時間找新地方放置水塔，本處後續

會繼續追蹤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902：「...吳興

街 170 巷 1 弄 1 號後方屋頂上方所設的圓

形水塔...」一節，查案址前經 105年 9月

26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268300 號函以新

違建查報在案，並由本處違建科第五拆除

區隊列管持續聯繫違建人改善拆除。 

建管處(106 年 1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俟行

為人找到新地方放置水塔，本處再行結案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902：「...吳興

街 170 巷 1 弄 1 號後方屋頂上方所設的圓

形水塔...」一節，查案址前經 105年 9月

26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268300 號函以新

違建查報在案，並由本處違建科第五拆除

區隊列管持續聯繫違建人改善拆除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違建

人已配合要拆，等確定好時間地點本處再

予以結案。 

105 

09 

臨 

1 

新

仁 

里

辦

建請水利處查

明處理忠孝東

路 4 段 553 巷

16弄 1-2號水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105 年 10 月

5 日北市工

水 下 字 第

1056067760

水利處: 

105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辦理現場會

勘。 

 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


11 

公

處 

溝堵塞乙案。 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0 號開會通

知單 

105 年 10 月

6 日北市工

水 秘 字 第

1056628800

0號函 

105 年 10 月

7 日北市工

水 下 字 第

1056067150

0 號開會通

知單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工

水 下 字 第

1056650400

0號函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27 日北市信

健 一 字 第

105303804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31 日北市工

水 秘 字 第

105665516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水利處: 

105年 10月 5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：本

案本處預定於 105年 10月 18日辦理會勘，

據以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

水利處: 

105年 10月 19日上午 10時辦理現場會勘

(更正開會時間)。 

 

 

 

水利處(105 年 10 月 19 日市容會報):105

年 10 月 18 日已辦理會勘，請建管處確認

通路屬性後再依規定辦理。 

水利處: 

有關本案案址水溝阻塞情形，為進行公私

有土地道(通)路維修流程，請建管處認定

忠孝東路 4 段 553 巷 16 弄 1-2 號（詳附

件 2）通路屬性，並提供相關圖資，請於 105 

年 11 月 2 日前函復里辦公處及本處，俾

利辦理後續事宜。 

健康中心: 

1.本中心於 105/10/25 下午 3:00 至現場會

勘，該址水溝阻塞、不流通，無孓孓滋

生，現場予先行投擲蚊必滅粒劑。2.清除

孳生源及積水容器為防治登革熱最有效的

方法，建議水溝應清疏通暢方為杜絕孳生

源之道。有溝蓋水溝請加裝細網，密度要

蚊子不能進出，所有附近連通水溝的孔洞

都要加細網或是堵住，大雨前要拆掉，雨

後重新鋪設，以利排洪與防疫，並隨時養

護。3.會勘人員:林岳良護理長、黃詩淇護

理師。4.後續定期執行社區病媒蚊密度調

查。 

水利處: 

105 年 10 月 27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：

本案本處已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辦理會

勘，並於 105 年 10 月 24 日函請建管處認

定案址通路屬性，俟建管處回復後再依規

定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水利處(105 年 11 月 23 日市容會報):建管

處已函復該案址為法定空地，之後本處會

依循新工處道路處理原則之公用地役小組

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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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 12 月

7 日北市工

水 秘 字 第

105669782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30 日北市工

水 秘 字 第

1056726600

0號函 

 

 

106 年 1 月

25 日北市工

水 秘 字 第

1063121150

0號函 

水利處: 

105 年 12 月 6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： 

本案本處已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函請相關

單位提供公用地役小組所需資料，後續將

依「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(通)路之維

修流程」辦理。 

水利處辦理情形(105 年 12 月 21 日市容會

報書面意見)：本案本處預計於 106 年 1

月底前備妥相關資料，後續將依「臺北市

公私有土地既有道（通）路之維修流程」

辦理。 

水利處: 

105 年 12 月 29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：

本案本處前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函請相關

單位提供公用地役小組所需資料，各相關

單位並已於 105 年 12 月中旬提供資料，

本處刻正彙辦中，後續將依「臺北市公私

有土地既有道(通)路之維修流程」辦理。 

水利處: 

106 年 1 月 24 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：案

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，刻正依「臺

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(通)路之維修流

程」辦理，本處已於 106 年 1 月 23 日彙

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小組，俟認定結果

辦理後續事宜。 

105 

08 

03 

景

勤 

里

辦

公

處 

里 內 吳 興 街

156 巷 16 弄 1

號(双喜蔬菓

量販)後面防

火巷道架設約

1 公尺面積 2

台散熱機，嚴

重影響環境及

救護的通暢，

敬請權責單位

執行公權力。 

105年 8月 22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519300

號函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105 年 8 月

30 日北市消

秘 字 第

1053700860

0號函 

 

105 年 9 月

13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28592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31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395480

0號函 

 

消防局: 

本案經本局派員至現場勘查結果，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後方巷道確有搭蓋、設置

空調裝置及堆放雜物等情形，惟前述事項

非消防法令得予規範範圍，後續將由權管

單位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依權責卓處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號辦理情形：有關本市

信義區吳興街 156巷 16弄 1號後方防火巷

擺放散熱機等物一案，本處將於禁止公告

製作完成後至現場張貼禁止公告以遏止違

規行為。 

建管處(105 年 9 月 26 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上禮拜已張貼禁止公告，會再擇期去現場

查看，若仍未改善將函請違規人改善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巷遭架設散

熱機一案，本處業於 105年 9月 12日於現

場張貼禁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告，經複查

未改善，刻正函查違規人年籍資料，將依法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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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 

 

 

 

105 年 11 月

23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463890

0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8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494180

0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14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55078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 年 1 月

17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60751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年 2月 2

日北市都建

寓 字 第

1063589810

0號函 

 

106 年 2 月

14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63599730

0號函 

處罰。 

建管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105 年 11 月 14 日已發函請違規人限期(7

日內)陳述意見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巷遭架設散

熱機一案，經複查未改善，本處已於 105年

11月 14日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意見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巷遭架設散

熱機一案，經複查未改善，業已於 105 年

11月 14日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意見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巷遭架設散

熱機一案，經複查未改善，本處已於 105年

11 月 14 日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意見，逾

期未改善，將依法續處。 

建管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違規

戶無陳述意見，本處已開罰，後續仍未改善

會連續開罰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間隔設置散

熱機、堆放雜物一案，經複查未改善，本處

已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另函違規人裁罰書

一份，罰鍰新臺幣四萬元整，後續如未改善

將連續處罰。 

建管處(106 年 1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違規

戶仍未改善，後續本處將依規定處理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間隔設置散

熱機、堆放雜物一案，本處已於 105 年 12

月 19日函違規人裁處書，如經複查仍未改

善，本處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連續處罰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803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巷 16弄 1號側旁後方防火間隔設置散

熱機、堆放雜物一案，前已依公寓大廈管理

條例予以裁處，違規人於 106 年 01 月 18

日函送訴願書申請訴願，現已函轉本府法

務局依相關程序續處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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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表示願意配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改善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請

公寓科向里辦公處定期回報本案進度。 

105 

07 

01 

松

隆 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台灣電力

公司針對由福

德街轉松山路

至永春高中間

路段，尚未完

成電線地下化

線路速推動電

線地下化，以

方 便 行 人 通

行、避免颱風

來臨時發生危

險及纜線雜亂

破 壞 市 容 觀

瞻。 

105年 7月 28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238800

號函。 

105年 8月 22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519300

號函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 年 7 月

21 日北市工

新 道 字 第

1056500290

0 號開會通

知單 

105年 8月 5

日北市工新

養 字 第

105677176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8 月

25 日北市工

新 道 字 第

1056871450

0 號開會通

知單 

105 年 8 月

29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684694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新工處: 

105年 7月 28日上午 10時 00分辦理現場

會勘。 

 

 

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

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中間路

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本處已於 105

年 7月 28日辦理現場會勘，台灣電力公司

及各家有線電視業者將配合辦理該處路段

9支電桿下地作業，惟其中一支係供輸鄰近

之大都會客運松職站場使用，故需俟大都

會客運提供相關意見後，再進行後續電桿

地下化作業。 

新工處: 

105 年 8 月 30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 30 分

會勘協商。 

 

 

 

新工處: 

有關旨案會議紀錄，涉及本處辦理部分說

明如下：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

公司針對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

中間路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本處

已於 105年 7月 28日辦理現場會勘，依據

初步會勘結果，台灣電力公司及各家有線

電視業者將配合辦理該處路段 9 支電桿下

地作業，惟其中一支係供輸鄰近之大都會

客運松職站場使用，故需俟大都會客運提

供相關意見後，再賡續辦理後續作業；另本

處已排訂於 105年 8月 30日辦理第二次會

勘，預計將於會中研議確認電桿下地範圍

及其變壓器設備遷移之位置。 

新工處(105 年 9 月份市容會報不克出席，

提供書面回復) :1.本處已於 105年 8月 30

日辦理第二次會勘，研議電桿下地之遷移

位置；依據會勘結論，台電將配合 9 支電

桿及其附掛變壓器設備下地作業，其中一

支電桿之變壓器設備將移設松隆綠地；另

一支電桿之變壓器設備則平移至人行道設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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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 10 月

11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699613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1 月

1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707487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7 日北市工

新 養 字 第

105719988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106年 1月 3

日北市工新

養 字 第

1057277900

0號函 

置。2.本處將俟台電提送規畫設計及施工

期程後核發路證准予施工。3.為避免因施

工影響該處臨近校區上課及通行安全，本

案預計於 105 年底至 106 年初學校寒假期

間進場施作。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

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中間路

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本處業於 105

年 8 月 30 日辦理現場會勘，依據會勘結

論，台灣電力公司將配合辦理該處路段9支

電桿及其附掛變壓器設備下地作業，將俟

台電提送相關設計及交維計畫後核發路證

准予施工（預計於 105 年底至 106 年初周

邊學校寒假期間進場施作）。 

新工處(105年 10月 19日市容會報): 

本案已錄案辦理，俟台電提送相關設計及

交維計畫後核發路證准予施工（預計於 105

年底至 106 年初周邊學校寒假期間進場施

作）。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

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中間路

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本處將俟台

電提送相關設計及交維計畫後核發路證准

予施工，並預計於 105 年底至 106 年初，

俟該區周邊學校寒假期間進場施工。 

新工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里辦

公處提出需求希望施工範圍拉長，確定的

施工期程會俟路證核定後再通知里辦公

處。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

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中間路

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台電已提送

相關設計圖說予本處審核，同時並配合辦

理里長所提之電桿地下化範圍擴增作業，

故原訂施工期程將由 106 年初（周邊學校

寒假期間）延至 106 年 1 月份後才能進場

施作，確切施工期程將俟路証核定後，再行 

知會里辦公處。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

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中間路

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台電預計於

106年 1月份第一週內申請路證，並於 1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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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 2月 3

日北市工新

養 字 第

1063089390

0號函 

年農曆春節後 2 月上旬進場施作；後續本

處將定期追蹤施工進度，使其電桿下地作

業儘量在 106年 3月底前完成。 

新工處: 

提案編號 1050701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

松隆里福德街轉松山路至永春高中間路

段，儘速推動電線地下化」案，台電已於 106

年 1 月 16 日向本處申請路證，並預計於

106 年 3 月 1 日進場施作至當月 24 日完

工，工期共計 25天；嗣後再依實際施工情

形向里辦公處定期回報進度。 

里辦公處(106年 2月 15日市容會報): 

建請於暑假施工，以免影響到學生上下課

安全。 

新工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會後

與臺電確認是否可延至暑假施工，再向里

辦公處回報。 

105 

07 

臨 

1 

永

吉

里

辦

公

處 

永吉里松山路

119 巷 17 弄 6

號 及 松 山 路

119巷 17弄 14

號處路燈遭店

家遮雨棚遮蔽

一案。 

105年 7月 28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238800

號函。 

105年 8月 22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519300

號函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105年 8月 3

日北市工公

護 字 第

1053438290

0 號函信義

分局、市場

處、建管處 

105年 8月 5

日北市工公

護 字 第

105342920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5年 8月 8

日北市警信

分 交 字 第

1053734630

0號函 

105 年 8 月

11 日北市市

街 字 第

1053162030

0號函 

105 年 8 月

25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公園處: 

本案於 7 月份信義區公所市容會報里長提

案列管，市場攤商因設置雨棚影響路燈光

照範圍，案址現況屬市場攤商集中地，且雨

棚（含活動式及固定式）是否為合法建物未

明，爰請貴處（局）依權責卓處(副知本所)。 

 

公園處: 

1.本案現場勘查，初步判定係屬部分活動

及部分固定雨遮，是否為合法建物未明，建

請建管處依法妥處。2.案址現況為市集攤

商集中地，若為合法市集攤販集中地，依市

府權責應由市場處勸導改善；另若為非法

市集攤販，應由警察局依法舉發。3.本處於

105 年 8 月 3 日函發上述權管單位卓處，

後續本處依權責維護路燈設施正常發光。 

信義分局: 

經查店家設置之雨棚，係附設於建築物上

之伸縮雨棚，非屬警察機關權管，請貴處依

權責卓處。 

 

市場處: 

經查案址非屬本處列管之攤販集中場亦非

有證或列管有案攤販，恐無法提供協助，尚

祈見諒。 

 

信義區公所民政課: 

會勘結論:現場勘查後確認松山路 119 巷

17 弄 6 號及 14 號之路燈有照明需求，以

B 本案繼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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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3256400

0號函 

 

 

105 年 8 月

31 日北市工

公 護 字 第

1053490730

0號函 

105 年 10 月

11 日北市工

公 護 字 第

1053565250

0號函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26 日北市工

公 園 字 第

1053613750

0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 日北市工

公 護 字 第

105363148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5 日北市工

公 護 字 第

1053688070

0號函 

 

105 年 12 月

19 日北市都

建 查 字 第

1057030350

0號函 

 

 

106年 1月 6

維巷弄公共安全。請公園處先函請上址店

家限期改善，並副知建管處。若該店家逾期

仍未改善，請建管處依規定查報並排除障

礙，以恢復路燈原有之照明作用。 

公園處: 

旨揭 2 處遮雨棚遮蔽路燈，請店家於 105

年 10月 31日前改善完成，如逾期未改善，

將報請建管處依規定查處。 

 

公園處: 

本處於 105 年 9 月 23 日巡查案址尚未改

善，將持續列管巡查；若逾 105年 10月 31

日仍未改善，將函請建管處妥處。 

 

公園處(105年 10月 19日市容會報): 

路燈隊已發函請店家改善，逾 105年 10月

31日仍未改善，將函請建管處處理。 

公園處: 

路燈隊已發函請店家改善，逾 105年 10月 

31日仍未改善，將函請建管處理。 

 

 

公園處: 

旨揭 2處遮雨棚遮蔽路燈本處於 105年 11

月 1日勘查仍未改善，請貴處依規定妥處，

以恢復路燈原有照明作用。 

 

公園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105 年 11 月 12 日已發文予建管處，請建

管處依規定卓處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請

相關權責單位積極處理。 

公園處: 

1.本處已限期店家改善(10/31前)，惟11/1

現場勘查仍未改善，後續於 11/2發函請建

管處依權責查報妥處。2.後續若涉及違章

建築拆除屬建管處權責，建請加列管建管

處。 

建管處: 

案件編號 10507 臨 1:本市信義區松山路

199 巷 17 弄 6 號及松山路 119 巷 17 弄 14

號處路燈遭店家遮雨棚遮蔽一案，已於 105

年 12月 5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343100號

函、北市都建字第 10561343200 號函查報

在案，待行政程序送達後依循執行。 

建管處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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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北市都建

違 字 第

1057064350

0號函 

 

 

106年 2月 6

日北市都建

違 字 第

1063589820

0號函 

有關永吉里辦公處提案 10507 臨 1：「永吉

里松山路 119巷 17弄 6號及松山路 119巷

17 弄 14 號處路燈遭店家雨遮棚遮蔽...」

一案，查本案因未經申請擅自搭建，業已依

法查報，並交由本處違建科第五拆除區隊

訂於 106年 2月 10日執行拆除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永吉里辦公處提案 10507 臨 1：「永吉

里松山路 119巷 17弄 6號及松山路 119巷

17 弄 14 號處路燈遭店家雨遮棚遮蔽...」

一案，查本案前經 105 年 12 月 25 日北市

都建字第 10561343200 號函查報在案，並

交由本處違建科第五拆除區隊訂於 106 年

2月 10日執行拆除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原已排定 2/10 拆除，因 2/14 臺北市議會

召開協調會，俟協調會會議結論後再行辦

理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本

案持續列管。 

105 

07 

臨 

2 

永

吉

里

辦

公

處 

永吉里松山路

119巷 35號後

方防火巷及松

山路 119巷 17

弄 18 號後方

防火巷違規攤

販占用一案。 

105年 7月 28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238800

號函。 

105年 8月 22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519300

號函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105年 8月 8

日北市都建

寓 字 第

1056866980

0號函 

 

 

105 年 9 月

13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28592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建管處: 

本處將於禁止公告製作完成後至現場張貼

禁止公告，以遏止違規行為。 

 

 

建管處(105 年 8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將至現場張貼禁止公告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案件辦理情形：有

關本市信義區松山路 119 巷後方防火巷遭

攤販占用乙節，本處業於 105年 8月 23日

於現場張貼禁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告，倘

仍有未改善情事，將依法處罰。 

建管處(105年 9月 26日市容會報): 

本處 105 年 9 月 1 日辦理現場會勘，現場

有一半是防火巷，一半是自願保留地(私人

土地)，針對防火巷占用部分，會再請商家

改善。另本處調圖說顯示有一部分自願保

留地擋住防火巷出入口、一部分沒擋住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9月 26日市容會報): 

該防火巷幾乎被店家全面占用無法通行，

請建管處再次至現場會勘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10月 19日市容會報): 

防火巷確須保持暢通，以利緊急逃生，請建

管處研議辦理。 

建管處: 

B 1.請建管處

公寓科儘快

確認。 

2.本案繼續

列管。 



19 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31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39548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1 月

23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463890

0號函 

 

105 年 11 月

28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494180

0號函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14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55078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106 年 1 月

17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60751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有關本市信義區松

山路119巷後方防火巷堆遭攤販占用乙節，

本處業已於經 105年 8月 23日於現場張貼

禁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告，經複查未改善，

刻正函查違規人年籍資料，將以依法處罰。 

建管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105年 11月 17日已發函請違規人限期(20

日內)陳述意見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請

相關權責單位積極處理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有關本市信義區松

山路119巷後方防火巷堆遭攤販占用乙節，

本處業已於經 105年 8月 23日於現場張貼

禁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告，經本處複查未

改善，業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意見。 

建管處: 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有關本市信義區松

山路119巷後方防火巷堆遭攤販占用乙節，

本處業已於 105年 8月 23日於現場張貼禁

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告，經複查未改善，業

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

意見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有關本市信義區松

山路119巷後方防火巷堆遭攤販占用乙節，

本處業已於經 105年 8月 23日於現場張貼

禁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告，經本處複查未

改善，業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意見，逾期未

改善，將依法續處。 

建管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行為

人已陳述意見，本處 12/6已辦理會勘，行

為人有提出新事證，違規的範圍本處待釐

清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案件辦理情形：有

關本市信義區松山路 119 巷後方防火巷堆

遭攤販占用乙節，本處業已於經 105 年 8

月23日於現場張貼禁止於防火巷內營業公

告，經複查未改善，業另函違規人限期陳述

意見在案，案經本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會

勘紀錄表示案址防火巷前土地位置似有爭

議，本處刻正彙整相關單位意見中，將俟釐

清後依法續處。 

建管處(106 年 1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本案

公寓科已請建照科協助，目前仍待釐清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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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 2月 2

日北市都建

寓 字 第

1063589810

0號函 

 

 

 

106 年 2 月

14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63599730

0號函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案件辦理情形：有

關本市信義區松山路 119 巷後方防火巷堆

遭攤販占用一案，本處將依會議裁示事項

與里辦公處聯繫，告知辦理情形，另案經本

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會勘紀錄表示案址防

火巷前土地位置似有爭議，本處刻正彙整

相關單位意見中，將俟釐清後依法續處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7 臨 2 號案件辦理情形：有

關本市信義區松山路 119 巷後方防火巷堆

遭攤販占用一案，本處將依會議裁示事項

與里辦公處聯繫，告知辦理情形，另案經本

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會勘紀錄表示案址防

火巷前土地位置似有爭議，本處刻正彙整

相關單位意見中，將俟釐清後依法續處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仍待釐清案址是否為防火巷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請

建管處儘速處理。 

105 

06 

01 

景

勤

里

辦

公

處 

里 內 吳 興 街

156 巷 7 弄 2

號與 6 號之間

的防火巷.周

邊住戶反應:

既是公共安全

防火巷道.為

何私人可長期

侵佔使用?里

辦基於釐清公

共空間之界定

與防火巷道安

全性考量.敬

請相關權責單

位作確認. 

105 年 7 月 4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1928100

號函。 

105年 7月 28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238800

號函。 

105年 8月 22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519300

號函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105 年 7 月

19 日北市都

建 查 字 第

105812352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年 8月 3

日北市都建

違 字 第

105686699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管處: 

有關信義區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旁

涉及違建一事（編號 1050601），查案址 1

樓右側違建，前經本處拍照存證有案，復經

派員勘查，經比對現況與前述拍存檔案照

片不符，有增高之情事，本處業依法查報，

待行政程序送達後依序執行。另查案址違

建係座落於法定空地非屬防火巷（防火間

隔）；另查 1樓左側雨遮違建，前經本處拆

結在案，現況已復建，且其雨遮上方排油煙

管部分，其設置不符上述處理規則規定，本

處業依法查報，待行政程序送達後依序執

行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提案1050601：「里內吳興街156

巷 7 弄 2 號與 6 號之間防火巷周邊住戶反

映...長期占用...」（查報地址：吳興街 156

巷 7 弄 2 號 1 樓左側、雨遮及排油煙管、

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右側）一節，

查案址前經 105年 7月 18日北市都建字第

10561193700、10561193800號函查報在案，

惟尚未完成行政送達程序，故本案交由本

處違建科第五拆除區隊列管，俟送達完成

即依規定處理。 

建管處(105 年 8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本案

已查報，訂於 105年 9月 9日執行拆除。 

B 1.依里辦公

處 意 見 處

理。 

2.本案繼續

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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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 年 8 月

31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690145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17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695924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1 月

4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698383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提案1050601：「里內吳興街156

巷 7 弄 2 號與 6 號之間防火巷周邊住戶反

映...長期占用...」（查報地址：吳興街 156

巷 7 弄 2 號 1 樓左側、雨遮及排油煙管、

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右側）一節，

惟違建人對於查報內容尚有疑義，陳情臺

北市議會訂於 105 年 8 月 31 日召開協調

會，本案俟會議釐清說明後當依規定辦理。 

建管處(105 年 9 月 26 日市容會報): 105

年 8月 31日協調會當日違建人主張為舊違

建，若違建人遲無送件證明其所述，本處即

執行拆除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601：「里內吳

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與 6 號之間防火巷周

邊住戶反映...長期占用...」（查報地址：

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左側、雨遮及

排油煙管、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右

側）一節，查案址 1 樓左側、雨遮及排油

煙管違建部分已由違建人自行改善拆除至

符合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」規定並於

105年 9月 12日結案，另案址 1樓右側違

建，業已依法查報，並交由本處違建科第五

拆除區隊訂於 105年 11月 8日執行拆除。 

建管處(105年 10月 19日市容會報): 

案址 1 樓右側違建已依法查報，訂於 105

年 11月 8日執行拆除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601：「里內吳

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與 6 號之間防火巷周

邊住戶反映...長期占用...」（查報地址：

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左側、雨遮及

排油煙管、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右

側）一節，查案址 1 樓左側、雨遮及排油

煙管違建部分已由違建人自行改善拆除至

符合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」規定並於

105年 9月 12日結案，另案址 1樓右側違

建，業已依法查報，原訂於 105年 11 月 8

日執行拆除，惟違建人表示對於查報內容

尚有疑義，陳情臺北市議會於 105年 10月

26 日召開協調會，本案俟結論到處後當依

規定辦理。 

建管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查報

隊查報右側違建頂篷確定為新增，訂於 105

年 12月 13日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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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 12 月

9 日北市都

建 違 字 第

105703036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6 年 1 月

17 日北市都

建 寓 字 第

105860751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年 2月 7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38150

0 號開會通

知 

106 年 2 月

1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63045640

0號函 

 

106 年 2 月

14 日北市都

建 查 字 第

1064601450

里辦公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里

辦公處已提供照片，不只頂篷須拆除，門的

部分請建管處依規定查報。 

建管處: 

有關景勤里辦公處提案 1050601：「里內吳

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與 6 號之間防火巷周

邊住戶反映...長期占用...」（查報地址：

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左側、雨遮及

排油煙管、吳興街 156 巷 7 弄 2 號 1 樓右

側）一節，查案址 1 樓左側、雨遮及排油

煙管違建已依法查報，並由違建人自行改

善拆除至符合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」

規定於 105年 9月 12日結案，另案址 1樓

右側違建業已依法查報，並由違建人於 105

年 12月 1日自行改善拆除，後續當依規定

辦理後續事宜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12月 21日市容會報): 

1.本案又復建，請違建科處理，另針對案址

遭行為人違規使用是否合法請公寓科、使

用科協助查明。 

2.會勘時請建管處提供里辦公處照片。 

建管處: 

列管編號 1050601 有關本市信義區吳興街

156 巷 7 弄 2 號與 6 號之間的防火間隔遭

私人長期占用一案，本處於 105年 12月 29

日現場勘查並調閱圖說，案址所陳位置係

屬建築法定空地範圍，並無防火間隔佔用

情事。 

建管處(106 年 1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將於下週三下午 3時至現場勘查。 

信義區公所: 

106年 2月 13日上午 10時 00分辦理現場

會勘。 

 

 

 

信義區公所: 

會勘結論:本案請吳興街 156巷 7弄 2號所

有權人先將牆壁通道封起、水管及散熱器

移位置，並處理掉地界牆上的塑膠板(84年

後新增的)；另將地界牆恢復成原始建物圖

模樣。 

建管處: 

案件編號 1050601：信義區吳興街 156巷 7

弄 2 號與 6 號間涉及違建一事，前經 105

年 7月 18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119380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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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號函 函查報並由違建人於 105年 12月 1日自拆

結案，再經派員現場勘查，現場修繕並未違

反既存違建修繕規定，本處業依「臺北市違

章建築處理規則」第 27條拍照列管辦理，

倘有新事證再依規定處理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本案

並無違反既存違建修繕規定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因

吳興街 156 巷 7 弄 6 號所有權人屢次向里

辦公處反映法定空地上的營業行為(賣蛋)

是否合法，建請將本月市容會報會議紀錄

及 2/13會勘紀錄函轉都發局、商業處，以

便後續向所有權人說明。 

105 

06 

04 

景

勤

里

辦

公

處 

依據民眾陳情

反映,信安街

95 巷 1 號.3

號.5號地下室

1樓,原是地下

停車場.卻長

時間建造成住

宅承租他人,

該住宅是否合

法抑或違建?

敬請權責單位

釐清改善. 

里辦公處(更

正本案案址):

案址信安街95

巷 1 號、3 號

的 B1，信安街

95 巷 5 號的

B1~B3。 

105 年 7 月 4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1928100

號函。 

105年 7月 28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238800

號函。 

105年 8月 22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519300

號函。 

105年 9月 3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532913900

號函。 

105 年 10 月

24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158600

號函 

105 年 11 月

29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33560600

號函 

105 年 12 月

23 日北市信

民 字 第

105 年 6 月

22 日北市都

建 使 字 第

1056433080

0 號函信義

分局 

105 年 6 月

30 日北市警

信分民字第

1053156670

0 號函建管

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7 月

12 日北市都

建 使 字 第

1056828790

0號函 

建管處: 

經查旨揭建築領有 80 使字 361 號使用執

照，地下 1樓登記為貯藏室及防空避難室，

疑有於防空避難室違規使用之行為，涉貴

管部分，請依權責卓處(副知本所)。 

 

信義分局: 

有關本市信義區信安街 95巷 1號、3號、

5 號（84 年 5 月 1 日整編前地址為信義區

嘉興街 221巷 5弄 8 之 1號、8之 2號、8

之 3 號）地下 1 樓防空避難室疑涉違規使

用 1 案，查該址建物領有臺北市建築管理

工程處核發 80 使字第 0361 號使用執照，

地下1層核准用途為貯藏室及防空避難室，

經本分局六張犁派出所員警於 105 年 6 月

22 日派員現地查察，發現信安街 95 巷 1

號、3 號建物地下 1 樓防空避難室空間為

李姓使用人以水泥或木板隔間（隔為 11間

並含衛浴設備）作出租套房使用，另信安街

95巷 5號建物地下 1 樓防空避難室空間為

張姓使用人以木板隔間（隔為 2 間並含衛

浴設備 2 套）作出租套房使用，惟尚未租

出，已依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執行要點

第七點之規定，現場分別開立防空避難設

備檢查改善通知單，請使用人限期 1 週內

改善完畢，並恢復原狀，復於 105 年 6 月

29 日再度前往實施複查均未見改善，敬請

依權責卓處 (副知本所)。 

建管處: 

旨揭建築物防空避難室涉及違規使用案，

本處業已掣函建物所有權人限期改善，逾

期未改善將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續處。 

 

B 1.會後一週

內請使管科

函復相關規

定予里辦公

處。 

2.本案繼續

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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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33850000

號函 

106年 1月 20

日北市信民

字 第

10630238400

號函 

105年 8月 4

日北市都建

使 字 第

105686697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5年 9月 1

日北市都建

使 字 第

105690147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19 日北市都

建 使 字 第

105695925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5 年 10 月

31 日北市都

建 使 字 第

105698706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5 年 12 月

15 日北市都

建管處: 

查旨揭案址防空避難室涉及違規使用之情

事，本處已於 105年 7 月 15日掣函建物所

有權人限期 30日內改善或補辦手續，目前

仍在改善期間，屆期未改善者將依建築法

相關規定續處。 

建管處(105 年 8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本案

目前仍在改善期間，105年 8月 22日後若

無改善本處將予以續處。 

建管處: 

查旨揭案址防空避難室涉及違規使用之情

事，本處已於 105 年 8 月 30 日裁處該址

1、3 號建物防空避難室使用人罰鍰並限期

改善或補辦手續；另 5 號建物防空避難室

目前並未使用且使用人已將室內堆放物品

清空，依「臺北市建築物防空避難設備違規

案件查處標準作業程序」規定，暫不處罰。 

建管處(105 年 9 月 26 日市容會報):本處

已裁處違規使用人並限期 90日內改善。 

建管處: 

查旨揭案址防空避難室涉及違規使用之情

事，本處已於 105 年 8 月 30 日裁處該址

1、3 號建物防空避難室使用人罰鍰並限期

90 日內改善或補辦手續；另 5 號建物防空

避難室目前並未使用且使用人已將室內堆

放物品清空，依「臺北市建築物防空避難設

備違規案件查處標準作業程序」規定，暫 

不處罰。另查該址領有 80使字第 361號使

用執照，該棟大樓為地下 2 層地上 7 層建

築物，其地下 2 樓核准為停車場使用，經

本處 105年 9月 19日現場勘查，其停車位

數量與車道位置尚符規定。 

里辦公處(105年 10月 19日市容會報):里

辦公處已跟該大廈主委聯繫並告知本案 90

日內改善期間，請屋主、房客儘快遷移。 

建管處: 

查旨揭案址防空避難室涉及違規使用之情

事，本處已於 105 年 8 月 30 日裁處該址

1、3 號建物防空避難室使用人罰鍰並限期

於文到 90日內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倘屆期仍

未辦理，本處當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續處。 

建管處(105年 11月 23日市容會報):等改

善期屆滿後本處會至現場查看，若仍未改

善則依規定續處。 

建管處: 

查旨揭案址防空避難室及貯藏室涉及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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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使 字 第

105703034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年 1月 3

日北市都建

使 字 第

1057064330

0號函 

 

 

 

 

106 年 1 月

16 日議秘服

字 第

1061901401

0 號會勘通

知 

 

 

106年 2月 2

日議秘服字

第

1061902398

0號書函 

 

 

 

 

106年 2月 8

日北市商三

字 第

1063110310

0號函 

106年 2月 8

日北市警信

分 民 字 第

1063120630

0號函 

使用之情事，前經本處 105年 8月 30日裁

處該址 1、3號建物防空避難室及貯藏室違

規使用人限期改善在案，惟屆期仍未辦理，

是本處於 105 年 12 月 14 日續處該使用人

罰鍰(第二次)並限期於文到30日內改善或

補辦手續，倘屆期仍未辦理，本處當依建 

築法相關規定續處。 

建管處: 

查旨揭案址防空避難室及貯藏室涉及違規

使用之情事，前經本府都發局 105 年 8 月

30 日裁處該址 1、3 號建物防空避難室及

貯藏室違規使用人罰鍰並限期改善在案，

惟屆期仍未辦理，復於 105 年 12 月 14 日

續處該使用人罰鍰(第二次)並再限期於文

到 30日內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倘屆期仍未辦

理，當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續處。 

臺北市議會: 

106年 1月 23日上午 10時辦理現場會勘。 

 

 

 

 

建管處(106 年 1 月 18 日市容會報):屆期

未改善依規定續處。 

臺北市議會: 

會勘結論:(一)經現場會勘，案址現場地下

室 1 樓有隔間出租套房數十間皆有房客入

住，相關單位確認地下室 1 樓為法定防空

避難室，請市政府各有關單位依規定辦理

後續開罰及安排拆除作業完成。(二)另有

關大樓地下室 2 樓違建及有人居住案，請

建管處公寓科、使用科、查報隊協助確認並

查報後，依相關規定處理完成。 

臺北市商業處: 

經查該址（本市信義區信安街 95巷 1號）

尚無公司或商業登記紀錄，若涉有對外營

業之情事，即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
 

信義分局: 

本案會勘結論，本分局權責處理情形如下：

(一)經現場會勘案址地下室 1 樓防空避難

室空間有違規隔間使用情形，本分局業於

105 年 6 月 30 日以北市警信分民字第

10531566700 號函請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

處處理查報在案。(二)至於地下室 2 樓部

分，因非屬防空避難空間刻由相關單位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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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。 

建管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目前

尚未完全改善，本處依規定續處，另本案裁

處罰鍰至房客淨空為止再予以結案。 

里辦公處(106 年 2 月 15 日市容會報):本

案應要回歸防空避難室原有之使用，而不

是淨空房客予以結案。 

十一、臨時動議: (略) 

十二、上級督導員講評及指示事項：(略) 

十三、主席裁示及結論：(略) 


